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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 

泉鲤政文〔2017〕112号 

 

 

 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 

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若干措施的通知 

 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 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扶

持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7〕141 号）和《泉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泉政文〔2017〕

136号）精神，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积极融入福厦泉

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大局，提升全区高新技术企业（下简称

“高企”）的数量和质量，结合上级政策要求和区情实际，经区

政府第 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提出以下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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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育高企后备资源 

积极组织我区企业参加省、市高企培育库入库评审，对入选

市高企培育库的企业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5万元；对入

选省高企培育库的企业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6万元（对

之前已获得市高企入库补助的，区财政补足差额 1 万元）。对入

选省、市高企培育库的企业给予配套补助，采取就高原则，不重

复补助。 

二、鼓励申报高企认定 

对之前未进入省或市高企培育库而新认定的高企，区财政给

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10 万元。对之前已进入省或市高企培育库而

新认定的高企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5 万元（不重复补

助）。对重新通过认定的高企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5万元。 

三、扶持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（年纳税增长达 10%以上） 

对入选市高企培育库的企业，在鲤城区当年实现税收增长达

10%以上的，区财政按企业纳税的区级留成财力的 20%给予奖

励，最高奖励限额 100万元。 

四、鼓励引进高企 

对辖区外的高企整体迁入我区的，区财政给予最高 50万元、

最低 1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（企业获得的补助资金最高限额为企

业当年纳税的区级留成财力，低于 10万元的按 10万元补助）。 

五、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 

鼓励银行业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拓展科技信用贷款、

专利权质押贷款等业务，增加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投入，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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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符合条件的高企及后备企业纳入小微企业“助保贷”支持对象，

满足其信贷需求。 

六、支持高企创新发展 

对增资扩产的高企，在年度用地计划指标中优先考虑；在各

类科技计划和技改专项中，提高其项目评审权重，优先给予立项

支持。 

七、鼓励高企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

对符合区委、区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人才“港湾计划”的实

施意见》（泉鲤委〔2017〕32号）等文件规定的，享受相应的优

惠政策。 

八、支持高企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和保护 

鼓励高企及后备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中介机构协作开展

专利技术创造与运用，对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

（GB/T29490-2013）标准认定、授权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、

开展专利技术交易与转让、专利权质押贷款等，按照《泉州市鲤

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专利运用和保护的意见》（泉鲤政

办〔2017〕120号）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与补助。 

以上措施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限为 3年，由区科技和知

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

2017年 12月 28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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